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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证监局对公司 

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泰化学”）于2024年3月23

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新疆证监局”）出具的

《关于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〔2024〕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决定书》”）。针对《决定书》提出的有关问题，

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认真进行整

改，并向新疆证监局报送了书面整改报告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http://www.cninfo.com.cn上的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

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》（公告编号2024-038）。现将

公司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责令整改事项 

问题 1：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

中泰化学及其子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支付预付款、代垫费用等形式，向控股

股东新疆中泰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支持，2021 年累计发生 

2,153,912,371.55 元，占 2021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.54% , 2022 年累计发生

5,564,145,921.00 元，占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61%，2023 年累计发生

698,979,825.60 元，占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.72%，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

占用中泰化学资金。截至目前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均已归还。中泰化学未按规定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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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。上述情形违反了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 号）第二条第一款、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2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

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7〕16

号）第一条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

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2〕26 号）第五条的规定。 

问题 2：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 

中泰化学及其子公司未恰当选择贸易收入核算方式，导致 2020 年虚增收入

896,982,946.64 元，占 2020 年营业收入的 1.07%，虚增成本 896,982,946.64 元；

2021 年虚增收入 2,139,728,326.49 元，占 2021 年营业收入的 3.43%，虚增成本

2,139,728,326.49 元；2022 年虚增收入 4,248,474,643.06 元，占 2022 年营业收入

的 7.60%，虚增成本 4,248,474,643.06 元。上述事项导致中泰化学 2020 年至 2022

年定期报告以及 2023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发行文件存在披露不准确问题。

上述情形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 号）第二条第一

款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2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、《公司

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80 号）第四条的规定。 

二、整改完成情况 

收到《决定书》之后，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，向公司全体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、传达，并对《决定书》中涉及的

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。公司已成立整改小组，针对《决定书》提出的

有关问题逐一落实，明确后续安排和改进、完善措施，加强培训学习，切实提高

合规意识和规范运作水平。目前，关联方资金占用款项及利息已全部归还，公司

召开董事会、监事会，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，并下发《关于

规范公司贸易核算、关联交易、资金往来的通知》，进一步规范公司贸易核算、

加强关联交易管理，规范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。内

部控制方面，公司已下发《关于全面梳理内控制度的通知》，要求对现行内控相

关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并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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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改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贸易收入核算方式不准确 

针对《决定书》提出的虚增收入、虚增成本、资金占用等问题，公司已召开

八届十四次董事会、八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

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，详细内容见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期会

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4-037）。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于 2024 年

7 月 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

整改责任人：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及各相关子公司财务负责人 

完成时间：已完成并长期持续规范 

完成情况：公司严格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财务制度的规定。目前已

完成《资金收支管理办法》、《网上银行管理办法》、《票据管理办法》、《投

资理财管理办法》等制度的初步修订，其他财务制度修订工作按计划推进。持续

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，举办 2023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问题培训，解析实

际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疑惑和难点，解读财务监管最新动态，提高财务人员专

业素质及会计核算水平。召开财务系统工作会议，深入剖析整改事项，对规范财

务核算及强化财务监督职能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安排。 

（二）公司治理方面及内部控制情况 

进一步梳理内部控制相关管理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培训，把强化学习作为完

善公司治理的前提和基本要求，同时强化与监管机构的沟通，将相关学习内容结

合公司实际情况贯彻到日常工作中；加强内部审计力量，强化内部审计职能，提

高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，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督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内

部控制缺陷，及时整改，切实履行内部审计工作职责，并按要求及时向公司董事

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汇报公司内部控制相关情况，严格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工作，促

进公司健康、稳定、可持续发展。 

整改责任人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

完成时间：已完成并长期持续规范 

完成情况：公司董事会召开整改工作专题会议，部署推进整改工作。邀请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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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顾问对公司董监高、各部门和各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开展“公司治理和合规

履职”专题培训。公司建立党内长效化学习机制，党委会中加入“重点业务研讨”

环节，对新国九条及最新监管政策进行解读和学习。为落实落细整改措施，强化

监督执行，公司制定了《整改实施方案》，加强内部治理规范，提升内部控制水

平。重塑组织体系、管理体系，组织各部门梳理业务制度和流程并按计划开展制

度的修订工作。 

为加强和规范日常关联交易管理，公司制订了《日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

完善日常关联交易审批流程，准确识别关联方，严格控制关联交易额度，对交易

合理性、必要性和公允性进行全过程管理；组织开展关联交易规范与制度培训，

召开关联交易管理专题会议，梳理业务模式，从业务源头、业务模式进行管控，

借助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汇总、统计数据的效率和质量，及时跟踪和控制、监督日

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。 

四、整改总结 

公司整改工作已完成，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结

合实际情况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体系，持续提升合规管理水平和信息

披露质量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七月二日 


